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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发改收费发〔2024] 189 号 

!D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 
关于降低中小企业生产建设项目建设期 

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

各市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水利局、税务局、中小企业主管部门、

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： 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《关于印发＜山西省促进民营经济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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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壮大行动方案＞的通知》要求，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，激

发经营主体活力，经研究，决定降低中小企业生产建设项目建设

期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对新批准水土保持方案的中小企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，下

同）生产建设项目，建设期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《山西省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

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晋发改收费发〔2018) 464 号）规定收费标

准的 80％收取。 

中小企业划型标准，按照《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

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

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规定执行。 

各级水行政主管或者行政审批部门应严格执行批准的收

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、官方网站公示收费项

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监督举报电话等内容，自觉接受社会

监督。 

本通知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2 年。 

山 	w  JDI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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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刁 

山西 

骆 7 月 

（此文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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伟～梢州产尸 

抄送：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省级以上开发区管委会。 

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7 月 5 日印发 

    

一 4 一 


	Page 1
	Page 2
	Page 3
	Page 4

